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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嘉義縣中埔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辦理寵物骨灰灑葬  
  事宜，特訂定本自治條例。

第2條 本鄉寵物骨灰灑葬設施由本所管理之，凡使用本鄉寵物骨灰灑葬設施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辦理。

第3條 實施寵物骨灰灑葬之方式，指將寵物骨灰妥善處理後，依序存放於灑葬區內預先挖掘穴位中，並不得私設任何紀念標示或設施，及禁止焚燒或放置香燭紙錢。

第4條   寵物骨灰灑葬設施之使用及申請程序規定如下:
一、寵物骨灰應經骨灰再處理設備處理後，始得為之。
二、寵物灑葬之穴位，使用期間為三年，期滿本所得評估進行局部或全部翻土或整地等土壤改良工作重複使用。骨灰灑葬後，不得自行或要求起掘。
三、使用寵物骨灰灑葬設施，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向本
所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四、實施寵物灑葬之骨灰，應裝入本所提供之骨灰容器。

第5條   申請使用寵物骨灰灑葬設施，應於申請時一次繳清規費， 
每具使用費新臺幣三千元，管理費新臺幣三千元。

第6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所需書表格式，由本所另訂之。

第7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